111學年度屏東大同高中「教育部國教署戶外教育計畫─

鷹揚琅嶠環境教育營隊」家長通知書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
　　貴子弟經線上報名並錄取本校辦理之大同高中戶外環境教育活動。本活動支持多元文化教育及生態學習，並結合環境教育、探究與實作，以田野經驗應證所學。活動細節如下：

1、 活動日期: 111年10月15日 (六)到10月16日(日)
2、 活動行程:
第一天(10/15)：學校集合出發(7:00)-->斯卡羅及恆春文史介紹(7:00~9:30)--> 欖仁溪生態導覽 (9:30~12:30)--> 午餐與小隊時間(12:30-14:00) --> 紮營 (14:00~15:30)--> 琅嶠鷹季活動與過境調查(16:00~18:30)--> 晚餐(18:30~19:30)審議式民主之夜 (19:30-22:00) 
第二天(10/16)：移動到港口(5:00~5:30)
(觀察鷹起5:30~7:30(
休息與拔營(8:00-10:00)(國家公園解說或環境教育活動(10:30-14:00)

回程(14:00~17:00)(約18:00回到學校，晚餐自理)
  (※主辦單位保留因應現況行程調整之權利。)
3、 配合事項：

（一）行程配合恆春走讀與淨灘，請勿遲到，並尊重當地環境與文化。
（二）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健保卡，以防不時之需。

（三）本活動均在戶外環境，請穿著運動鞋並注意防寒、防曬、防蟲。
（四）同意書回條一經繳交，除遇緊急狀況外，不得臨時無故退出。

4、 費用:完全免費。收取保證金200元。(為協助環境教育，須於活動後繳交(1)心得報告及(2)小組影片或文創作品 (形式不拘，ex.剪輯影片、素描、詩詞)，再全數歸還。若報名後，無故不參加，或缺繳心得及作品，將不退還保證金，全數捐給志工團作環境教育基金。
5、 煩請依  貴子女之參與意願填寫回條，並於111年9月20日（二）前

繳交至同心樓二樓辦公室。帶隊教師：陳明男老師0921-025683。
敬祝  平安喜樂

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學生事務處 敬啟
家長同意書
回條
兹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   年    班    號 學生    　　        

參加貴校辦理之111學年度屏東大同高中「鷹揚琅嶠環境教育營隊」
此致 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
‧用餐習慣：  □ 葷   □ 素

‧特殊疾病(務必確實填寫)：□有：                □無 

學生家長簽章：  　    ＿　＿(請簽全名)

簽章日期：111年    月   　　　 　日
